


 
上行审环许字〔2023〕7号
                                     
关于赣州海盛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400亿米光伏用钨丝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赣州海盛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你公司《关于要求对我公司年产400亿米光伏用钨丝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的申请》收悉，环境影响报告表由江西源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根据技术评估专家的评估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批复意见
此项目为赣州海盛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00亿米光伏用钨丝项目的一期（年产120亿米光伏用钨丝）新建（环评类别：有色金属压延加工325 报告表）。租赁赣州市顺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3#厂房（位于江西上犹工业园区南区，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4°35′15.8198″，北纬25°46′01.8187″），占地面积约2000㎡，共四层建筑面积约8000㎡。分别布置钨丝洗白车间、钨丝拉伸车间、钨丝检验车间、钨丝包装车间等生产车间及低压配电、车间卫生间及办公室等公用辅助设施。新建废水、固废及噪声治理等环保工程。主要生产工艺：以钨杆为原材料，经过多模拉伸、洗白等工序加工成细钨丝。购置不同型号多模拉丝机、洗白机等约2400余台套，达产后形成年产120亿米光伏用钨丝的规模。
项目代码：2303-360724-04-05-783884，总投资2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0万元。
你公司应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做好运营期的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及妥善处置。
（二）严格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对扬尘、机械废气的减尘抑尘控制，加强施工车辆的管理维护和做好施工材料的集中堆放等相关保护措施。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钨丝洗白废液循环使用，定期更换、蒸干，不外排。钨丝清洗废水和工器具清洗废水等生产废水通过“PH调节+混凝沉淀+石英砂过滤”预处理，车间地面清洗废水、生活污水依托赣州市顺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化粪池预处理，达江西上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四）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优化高噪声设备工序，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加强噪声防治管理，避免噪声影响。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一般生活垃圾交由环卫处置，其他废物暂存于20㎡贮存间回收利用，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建设和管理危险废物暂存间（5㎡）。乙酸包装桶、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经暂存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六）提高管理和运营水平，加强非正常工况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定期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加强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控制，加强设备管理，认真做好设备、管道、阀门的检查工作，降低非正常工况发生频次及污染物排放量。
（七）严格落实污染源和生态环境监测计划。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开展长期环境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定期向公众公布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三、其他要求
（一）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按规定程序开展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自主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后方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二）积极主动配合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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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 月12日











抄送：上犹生态环境局 上犹工业园区管委会 江西源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犹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5月12日印发
— 4 —

